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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环土壤〔2019〕25号

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厅（局）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住房城乡建设厅（建委、城管委、建设局）、水

利（务）厅（局）、农业农村（农牧、农业）厅（局、委）:

　　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，全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保障地下水安全，现将《地下水污

染防治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加快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各项工作。

　　附件：1.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划分技术要求

　　　　　2.加油站防渗改造核查要求

　　　　　3.地下水污染场地清单公布技术要求

　　　　　4、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

　　生态环境部

自然资源部

　　住房城乡建设部

水利部

　　农业农村部

　　2019年3月28日

　　抄送：发展改革委、教育部、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商务部、卫生健康委。

　　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19年3月28日印发

　　附件1

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划分技术要求

　　一、工作内容

　　综合考虑地下水水文地质结构、脆弱性、污染状况、水资源禀赋和行政区划等因素，建立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体系，划定地下水

污染保护区、防控区及治理区。

　　二、工作范围

　　以省、市、县行政区为评估范围。

　　三、工作流程

　　（一）收集资料。根据地下水污染源荷载、脆弱性、功能价值、污染现状评估的指标体系，收集相关数据资料，并开展必要的补

充调查工作。

　　（二）地下水污染源荷载、脆弱性和功能价值的指标体系评估。根据资料分析结果，采用各指标体系的评估方法，开展地下水污

染源荷载分区、地下水脆弱性分区、地下水功能价值分区等工作。

　　（三）地下水污染现状评估。根据地下水质量目标、标准限值、对照值（或背景值）开展地下水污染现状评估，评估指标主要

是“三氮”、重金属和有机物等污染指标，形成污染分布图。

　　（四）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划分。根据地下水使用功能、污染现状评估结果、地下水污染源荷载、脆弱性等，划分为保护区、防

控区、治理区，提出针对性的地下水污染防治对策建议。

　　具体划分技术方法见《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分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环办函〔2014〕99号）。

　　附件2

加油站防渗改造核查要求

　　一、适用范围

　　全国31个省（区、市）的加油站。优先筛选原则：

　　（一）清单中已经完成改造的加油站；

　　（二）建站15年以上的加油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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